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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（本表格只供已註冊的復康巴士客戶使用） 

(1) 復康巴士聯載服務（以下簡稱「本服務」）為復康巴士註冊客戶（特別是寄宿人士）提供每星期兩程的

定時定點接載共乘服務，以便往返學校、工場宿舍和居所。路線相同的乘客會共用一部復康巴士，而

毋須單獨租用電召服務，以善用資源。 

 

(2) 本服務於星期五或六接載客戶回家，及於星期日或一接載客戶回學校或工場宿舍。申請人必須有固定

的上落車時間及地點。 

 

(3) 只接受在申請日期起計兩個月內開始使用之服務申請。 

 

(4) 為方便照顧，申請人可申請最多 2 位陪用者一起使用聯載服務。本會會豁免 1 位陪同者的車資，而第

2 位陪同者則需繳付車資。惟當有其他申請人適合加入該路線時，如有需要，復康巴士可停止安排服務

予有 2 位陪同者之客戶的其中 1 位陪同者，以騰出座位予有需要的申請人使用服務。 

 

(5) 每條聯載服務路線的服務人數（不包括免費陪同者）須至少有 4 人。其他服務須知可見「聯載服務客

戶及車資處理須知」。 

 

(6) 申請人可直接透過 ICOMS 網頁或手機應用程式申請服務，或以郵寄方式提交註冊表格。詳情細閱第 7

頁的「注意事項」、「遞交方法」及「申請處理流程說明」。 

 

(7) 申請人必須填妥此表格內所有「*」必填欄位，並提供正確資料及所需證明文件，以便本會有效處理申

請。如未能提交所需文件，申請可能不獲接納。 

 

(8) 查詢：2824 6500（選擇語言後按語音指示按鍵與本會職員聯絡。） 

 

服務申請資料 

第 1 部 - 基本申請資料 「*」必填  

中文全名 *  

客戶編號 * 

（如忘記客戶編號，可提供身

份證明文件編號英文字母及首 4

位數字 ） 

 

 

第 2 部 - 申請聯絡人資料（除了客戶本人、客戶之家人 / 監護人，亦可為協助客戶處理是次服務申

請的中心 / 宿舍 / 機構社工或職員） 「*」必填 

處理申請的 

聯絡人姓名 * 
 

聯絡人電話 * 

（請提供平日日間聯絡

的電話） 

 

 

 

   

聯載服務申請表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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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部 - 使用目的   「*」必填 

使用目的 * 類別 須知 

（請在適當位置

加上「✓」號，只

可選一項） 

 寄宿人士週末回家 

 其他（須註明） 

 

必須於申請時提供以機構信紙及附有蓋章的機構轉介信

及填寫下文有關轉介機構的資料 

 

使用目的 

補充說明 

 

 

 

 

轉

介

機

構

資

料* 

學校 / 中心 / 院舍名稱 
 

 

負責職員姓名 
 

 

負責職員職位 

（請在適當位置加上「✓」號） 

 校長    中心主任    老師   社工     醫護人員 

 其他（請註明）： 

 

職員的聯絡電話號碼  機構的傳真號碼 
 

 

職員的電郵 
 

 

 

第 4 部 - 使用服務日期 （見申請須知第 2, 3 點。）  「*」必填 

開始使用日期 *（年 / 月 / 日） 

（必須在申請日期起計 2個月內開始使用） 

 

 使用期 * 

長期使用 /  

使用至 _____ 年 / _____ 月 

（請刪去不適用者） 

每星期使用車程次數 * 

（請在適當位置加上「✓」號） 

回家（只可選擇一程）        星期五      星期六 

去機構（只可選擇一程）      星期日      星期一 

  
第 5 部 - 使用服務時間（彈性時段可供編車人員更多空間安排。由於復康巴士乃共用服務，此時間只

用作服務編排時的參考。見申請須知第 1, 2 點。）  「*」必填 

（「*」必填） 以 24 小時制填寫，即

06:00 表示上午 6 時，18:00 表示下午

6 時 

第一程（回家） 

星期五 / 星期六 

第二程（去機構） 

星期日 / 星期一 

最早上車的時間 *   

最希望到達目的地時間 *   

最遲到達目的地的時間 *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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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部 - 使用服務地點（由於復康巴士乃共用服務，並因應實際路線的編排，此地點只用作服務編排

時的參考。見申請須知第 1 點。）  「*」必填 

上車地點 * 

 

 

 

 

（即第一程的上車地點及第二程的下車地點） 

上車地點補充 

 

 

 

 

（如需入閘至邨內迴旋處 / 消防閘外、學校 / 機構中心 / 地標名稱等） 

下車地點 * 

 

 

 

 

（即第一程的下車地點及第二程的上車地點） 

下車地點補充 

 

 

 

 

（如需入閘至邨內迴旋處 / 消防閘外、學校 / 機構中心 / 地標名稱等） 

 

第 7 部 - 陪同者人數及資料（第 2 位陪同者須繳付聯載服務車資。當行動不便客戶不乘車時，陪同者

不可單獨用車。）  「*」必填 

陪同者人數（上限為兩位）* 

（請在適當位置加上「✓」號，只可選

一項） 

 0 即無需陪同者 

 1 必須填寫以下陪同者（一）的資料 

 2 必須填寫以下陪同者（二）的資料，並「#」欄 

陪 

同 

者 

(一) 

姓名 
 

 
聯絡電話  

每星期使用車程是否與客戶相同？ 

（請在適當位置加上「✓」號） 
 相同      不相同（請填下一欄 ^） 

^ 如陪同者（一）每星期使用車程與客戶不相

同，請選擇其每星期使用的車程（注意：不能多

於申請人申請的車程數目） 

（請在適當位置加上「✓」號） 

 

回家      星期五    星期六 

去機構    星期日    星期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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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部 - 陪同者人數及資料（第 2 位陪同者須繳付聯載服務車資。當行動不便客戶不乘車時，陪同者

不可單獨用車。）  「*」必填 

如未能安排陪同者（一）同一時間開始使用服務，客戶是否接

受先獨自乘車而陪同者作輪候？ （請在適當位置加上「✓」號） 
 可以      不可以 

陪 

同 

者 

(二) 

姓名 
 

 
聯絡電話  

每星期使用車程是否與客戶相同？ 

（請在適當位置加上「✓」號） 
 相同      不相同（請填下一欄 ~） 

~ 如陪同者（二）每星期使用車程與客戶不相

同，請選擇其每星期使用的車程（注意：不能多

於申請人申請的車程數目） 

（請在適當位置加上「✓」號） 

回家      星期五    星期六 

去機構    星期日    星期一 

如未能安排陪同者（二）同一時間開始使用服務，客戶是否接

受先獨自乘車而陪同者作輪候？ （請在適當位置加上「✓」號） 
 可以      不可以 

# 請註明需要兩位陪同者的原因 

（並須提交專業人士之推介證明，

詳見第 6 頁之「注意事項」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 8 部 - 可接受的服務安排彈性  「*」必填 

是否接受只送至公共交通交匯處？* 

（請在適當位置加上「✓」號） 

 接受（表示當未能安排點對點服務時，申請人同意安排服務接

載客戶至附近公共交通交匯處轉乘其他交通工具） 

 不接受 

 

第 9 部 - 其他  「*」必填 

到站後是否有安排人接車？* 

（請在適當位置加上「✓」號） 

 是（日後車長於到站後如未見「接車人士」，會將客戶載回起點，故請預

早下樓候車。多謝合作！） 

 否（日後車長於到站後客戶下車後便會離開。盼請留意！） 

請詳述未能使用公共交通工

具而申請本服務的原因 * 

（請在適當位置加上「✓」號，

可選多項） 

 沒有點到點公共交通工具 

 於繁忙時間難以登上公共交通工具 

 從居所往來公共交通站路程遙遠，需行走多於＿＿＿＿分鐘 

 從居所往來公共交通站需經過斜坡或樓梯 

 學校 / 中心 / 機構沒有會車提供 

 公共交通工具 / 機構車車資昂貴 

 沒有家人可接送往返 

 其他，請註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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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 部 - 其他  「*」必填 

未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申

請本服務的原因補充 

 

 

 

 

 

天文台發出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時仍需服務？* 

（為了及早安排出現颱風時的服務，在此先收集客戶的意向） 

（請在適當位置加上「✓」號） 

 需要 

 不需要 

 因應情況，屆時才能決定 

天文台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時仍需服務？* 

（為了及早安排出現暴雨時的服務，在此先收集客戶的意向） 

（請在適當位置加上「✓」號） 

 需要 

 不需要 

 因應情況，屆時才能決定 

特別要求 / 備註 

（請標示客戶需要本會在服

務安排或提供服務時注意的

事項，如須攜帶醫療或維生工

具乘車、輪椅只能固定在車廂

中間位置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 10 部 - 簽署及聲明                     「*」必填（請在適合方格內加上「✓」號，二選一） 

 

本人（請以正楷填寫全名）*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年滿 18 歲，為  申請服務

的客戶（即申請人） /   申請人的家長 / 監護人（指負責為客戶處理復康巴士服務事宜的人士）。現

謹此聲於以上填報的一切資料全屬真確。如日後有任何資料的改動，本人定必主動通知復康巴士。同時， 

本人已閱讀及明白申請表內的有關須知；如日後可獲聯載服務編配，本人同意遵守最新的用戶及車資處

理須知。 

 

申請人  / 家長  / 監護人 

簽署 * 

 

 

 

日期 * 

（年/月/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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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 

閣下必須遞交： 

(1) 此表格第 1 至 5 頁 

(2) 機構轉介信副本（須於申請時提供） 

 

按情況，閣下可選擇遞交： 

(1) 最近六個月內由香港註冊的醫生或專業醫療人員簽發的殘疾證明，證明申請人需由兩名健全人士陪同乘

車的信函（須於申請後兩個月內或本會有建議可行安排前（以較早日期為準）提交）。 

 

 

遞交方法 

⚫ 直接透過「復康巴士．無障樂出行」（ICOMS）系統申請 

網頁 Web：https://icoms.hksr.org.hk 手機應用程式 App 

 
- Android 版 可在 Play 商店下載 

- iOS 版 可在 App Store 下載 

ICOMS 專頁：https://www.rehabsociety.org.hk/transport/rehabus/zh-hant/「復康巴士．無障樂出行」（icoms）

專頁/ 

 

⚫ 可以郵寄方式遞交此表格及相關證明文件 

 郵寄地址：九龍藍田復康徑 7 號 香港復康會藍田綜合中心地下 2 號室 

 注意：投寄郵件前須確保貼上足夠郵資。 

 

申請處理流程說明 

(1) 不論是透過 「復康巴士．無障樂出行」網頁、手機應用程式或郵寄方式提交的申請。（註：如申請人欲

開始使用下月的服務，最遲於當月 7 日或之前交齊申請表及證明文件，因系統只接受在申請日期起計兩

個月內開始使用的服務申請，即於 2024 年 4 月 7 日或前可申請由 2024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7 日期間開

始使用的服務，如此類推。） 

(2) 本會將於收齊申請表及證明文件日起計的三個工作天內，透過申請人的預設接收系統通知方式回覆初步

申請結果。所有獲接納的申請的服務申請狀態會由「處理中」轉為「輪候中」。（註：預設接收系統通知

方式為 (i) 網頁或手提電話應用程式通知 (Web/App)，即類似網上銀行 e-booking 服務會先發送電郵通

知，客戶便可隨時登入系統內查看最新情況；(ii) 電話讀出通知 (IVRS-TTS，有重聽功能)，而非職員直

接致電聯絡。客戶需多留意本會撥出的來電顯示號碼為 2824 6500 / 2824 6501 / 3143 8154。） 

(3) 本會最遲於每月 10 日開始編排服務申請，如有合適路線及時間安排，本會職員將致電申請人並與其商

討及確認可行的服務安排。（註：在一般情況下，職員會於每月 20 日或之前透過電話聯絡申請人。如申

請獲安排，服務申請狀態將由「輪候中」轉為「確認」。） 

(3a) 如申請人同意獲安排的服務，必須於當月 25 日之前繳付首月月費車資，並將繳費記錄通知本會財

務部，客戶便可於下月開始使用服務。詳情請參閱最新的《聯載路線服務用戶及車資處理須知》〈附錄：

聯載服務車資處理流程〉。 

(3b) 如客戶「成功入線」，將於用車日前四天 1600 時起收到系統發出的「用車資料通知」。之後如再有

https://www.rehabsociety.org.hk/transport/rehabus/zh-hant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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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車長或車輛的資料的改動，客戶會在用車日前一天 1600 時起收到系統按照客戶預設接收系統通知

方式。詳情請參閱最新的〈聯載路線服務用戶及車資處理須知〉。 

(4) 如客戶不接受可獲編排的安排，服務申請狀態仍維持是「輪候中」。本會日後將不時檢討服務情況，繼

續跟進有關申請。 

(5) 如申請人在輪候三個月內仍未獲編配服務，系統按照客戶預設接收系統通知方式發送「每三個月是否繼

續輪候通知」。申請人務必儘早回覆，否則會視作退出申請論。 

(6) 當申請狀態若是「輪候中」，申請人如須更改服務申請要求，例如更改上落車地點、更改時間或因身體轉

變欲增加或減少「陪同者」人數，必須重新申請聯載服務。方式如下： 

⚫ 登入 ICOMS 處理，於「預訂服務申請」頁面內剔選該「聯載服務申請詳情」。步驟：(i)「複製」輪

候中的聯載服務申請，假如只需改動陪同者人數，其他資料也維持不變，便可減省輸入資料的時間。

申請人只需在該新申請的乘客人數按需要修改陪同者數目，提交後，系統將會有另一新服務申請編

號。待資料完成批核後，服務申請狀態會作「輪候中」。(ii)「取消」原本「輪候中」的申請。 

⚫ 重新填寫及郵寄聯載服務申請表格，並註明更改資料的內容。 

(7) 如申請人於輪候服務期間欲退出申請，可登入 ICOMS 於「預訂服務申請」頁內剔選該「聯載服務申請

詳情」頁面內按「取消申請」，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2824 6500 與職員聯絡，辦理取消申請手續。 

 

 

 


